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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招投标工作会议议事规则

第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海南省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招投标工作会议应当坚持依法依规、公正透明、民

主集中、高效决策原则。

第三条 招投标机构及人员组成

（一）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：

组长：院长

副组长：副院长

成员：党政办公室、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“招标办”）、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后勤基建处、资产管理中

心和工会等部门负责人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货物服务采购组、后勤基建采购组（以

下简称“采购组”）：

1．货物服务采购组

组长：分管资产管理工作的副院长；

成员：资产管理中心、招标办、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和工会

等部门负责人；

2．后勤基建采购组

组长：分管后勤基建工作的副院长；

成员：后勤基建处、招标办、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和工会等

部门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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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招投标工作会议分领导小组会议和采购组会议。

（一）招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、决定下列事项：

1.审议采购工作的规章制度；

2.研究采购方案等重要事项，协调处理采购工作中的重要问

题；

3.根据需要审议、决定的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文件，审定采

购组提交需要审定的非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文件；

4.审查采购工作执行情况；

5.审定采购组提交的问题；

6.其他需要由领导小组审议、决定的事项。

（二）采购组会议审议、决定下列事项：

1.决定货物服务采购或后勤基建采购工作的有关事项，协调

处理采购工作中出现的相关事宜；

2.根据需要审议、决定非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文件；

3.其他需要由采购组审议、决定的事项。

第五条 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。会议由组长负责召

集并主持，领导小组会议可由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并主持，需要

有三分之二的应到会成员参加，会议成员因故不能到会的，应在

会议前向组长请假。

议题相关部门、单位的代表，根据会议需要列席会议。

第六条 议题由业务管理部门（或使用部门商业务管理部

门）提出，经学院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应在会议召开的一天前填写

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招投标工作会议议题申报表》（附件），

送招标办汇总，由组长决定上会事宜。招标办负责会务组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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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会议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议题提出部门进行汇报陈述；

（二）成员进行讨论审议；

（三）会议主持人总结审议情况，采用投票方式、举手方式

（或者其他方式表决），须实到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通过方为有

效；

（四）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表决结果。

第八条 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与决议，相关部门必须认真执

行。如果对会议决定有不同意见，可以保留，也可以向组长陈述

自己的意见。

第九条 招标办根据会议的决议形成会议纪要，与会成员审

核，并报组长审批。落实困难（或缓慢）的项目，负责部门应及

时向学院分管领导汇报，重大事宜向院长汇报（或提交院长办公

会议或者党委会会议决定）。

第十条 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，与会人员须注意保密。会议

印发的文件、资料，应妥善保管，必要时在会议结束时退招标办

统一保管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则由招标办负责解释。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

起施行，2020 年 12 月 4 日印发的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招投

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（琼贸职院字〔2020〕

22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招投标工作会议议题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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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
招投标工作会议议题申报表

（领导小组 货物服务采购组 后勤基建采购组）

招投标工作会议 年第 期 年 月 日

申报部门
部门负责人

签字

议题名称

议题简要说明

联合申报部门

意见 负责人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分管副组长或

采购组组长

意见 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领导小组组长

意见（领导小组

会议适用） 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会议安排
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
